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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 2004年的国家司法考试已告一段落，现在有不少考生开

始着手准备2005年的考试。那么，司法考试到底是怎样一种

考试？它有哪些政策？司法考试的流程是怎么样的等问题目

前还有不少考生不是很了解。为了让大家对司法考试有个全

面的了解，现将有关事项简单总结如下，供大家参考。 一.司

法考试简介 国家司法考试是国家统一组织的从事特定法律职

业的资格考试。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都必

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二.司法考试的报名条件 1.符合以下条

件的人员，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一）具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籍； （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享有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四）

符合《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律师法》规定的学历、

专业条件； （五）品行良好。 依据《司法部关于确定国家司

法考试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方的意见》（司发电［2002］第2

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辖自治县（旗），各自治区

所辖县（旗），各自治州所辖县；国务院审批确定的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西藏自治区所辖市、地区、县、县级市

、市辖区，可以将报名的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

专科学历。 前述高等院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

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是指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

专科学校，其中包括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 持港澳

台地区和外国高等院校学历的人员可以报名参加考试。 2.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能报名参加考试，已经办理报名手

续的，报名无效： （一）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

）曾被国家机关开除公职，或曾被吊销律师执业证的； （三

）依照《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第十八条的规定

，被处以2年内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期限未满的；或

被处以终身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 3.已经通过国家

司法考试取得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以及已经取得B

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但尚未取得高等院校本科以上毕业学历

的人员，不得再次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三.司法考试怎样

报名及时间和地点安排 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的报名方式分为

网上预报名和现场报名。 1.国家司法考试每年举行一次。具

体考试时间在举行考试3个月前向社会公布。 2.2005年国家司

法考试网上预报名时间为6月份。实行网上预报名地区的报名

人员可在上述期间内登录司法部网站进行网上预报名。报名

人员户籍所在地是否实行网上预报名，以所在地省一级司法

行政机关的公告为准。 3.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现场报名时间

为7月份。已网上预报名的人员须在上述期间内到户籍所在市

（地）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的报名点进行确认；不实行网上预

报名地区的报名人员应当在上述期间内，由本人到户籍所在

市（地）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的报名点进行现场报名。 在户籍

所在地以外工作、学习（进修）一年以上的人员，可在工作

、学习（进修）地报名。出差、探亲等情形不得异地报名。 

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区报名工作的实际需要，在

上述规定的期限内确定具体的现场报名时间，并向社会公布

。 四.司法考试报名需要哪些材料 1.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报名

表。 为方便报名，提高效率，报名人员可在司法部网站下载



、打印报名表，并按照填表说明和要求真实、准确地填写后

，在报名时提交审验；不能提前下载和填写报名表的人员，

可直接在报名点领取并填写报名表； 已网上预报名的人员，

可打印提交含有本人信息的报名表，也可不另外提交报名表

。报名表下载：请登陆：中国普法网 2.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原件及复印件。 3.本人学历

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持港澳台地区和外国高等院校学历的人

员报名时须同时提交教育部留学生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

认证证明。 4.本人近期同一底片1寸彩色免冠证件用照片3张

。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在报名时采用数码照相的方式摄取

照片。 5.报名人员报名时，应当交纳报名费。 6.异地报名的

，须提交报名地公安机关核发的暂住证明及有关单位出具的

工作、学习（进修）等证明。 户籍在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区

的法律专业专科毕业学历人员，在异地工作、学习（进修）

的，在异地报名时，还须提交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户

籍证明。 上述报名材料真实、齐全，经审验符合报名条件的

，由司法行政机关发给准考证。 五.司法考试考试时间内容和

范围及考试方式 考试时间：司法部04年司法考试的方案设计

和组织实施安排作了相应调整和改进。04年后，在考试模式

、方式、方法不作大的调整的情况下，每年的司法考试将固

定在每年9月第三周的周六、周日举行。据司法部国家司法考

试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些变化是司法部在认真总结前

两次考试实践经验，本着“基本稳定、适当调整、不断完善

”的原则和思路而进行的。 考试内容：理论法学、应用法学

、现行法律规定、法律实务和法律职业道德。 考试范围：国

家司法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命题，国家司法考试的命题范围以



司法部制定并公布的《国家司法考试大纲》为准。 考试方式

：国家司法考试采用闭卷的方式。 六.司法考试考试的组织及

评卷和考务工作 司法部设立专门机构具体承办国家司法考试

工作。 国家司法考试的报名、考场设置、考试纪律、监考、

评卷等考务事项，由司法部依据《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

试行）》另行规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应

设立专门机构具体负责本辖区内的具体考务工作。 七.司法考

试考试的资格授予 国家司法考试每年度的通过数额及合格分

数线由司法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后公布。 通

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由司法部颁发《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 违反本办法规定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由司法

部确认无效。 八.司法考试考试的责任 应试人员有作弊等违

纪行为的，视情节、后果分别给予警告、确认考试成绩无效

、2年内或终身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处理。具体处理

办法由司法部规定。 考试工作人员有违纪行为的，视情节、

后果给予相应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

机关处理。具体办法由司法部规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